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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低收入群体住房政策
张   勇

内容提要

尽管1995～2006年拉美城市家庭住房状况有所改善，住房短缺形势却仍然严峻。这与历
史上拉美地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非正规就业以及家庭收入和资产所有权的不
平衡分配等因素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支持低收入者住房方面出现了大量金融创
新。关键是这些金融工具能否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坚持“公私共同参与”和“住房金融市场
与资本市场相连”的“双管齐下”原则基本成为共识。保障对象的住房支付能力千差万别，
因此住房保障水平要区分层次性以体现其公平。同时，低收入住房融资市场需要土地市场、
资本市场等配套改革相支持。

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是一个重大的民生

问题。本文在概述拉美城市住房短缺状况基础

上，深入分析住房短缺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并

引申出低收入者住房融资这一核心问题。与此

同时，通过重点研究墨西哥住房金融体系和由

瑞典国际开发署（Sida）资助的中美洲低收入

住房小额信贷项目，尝试得出解决低收入住房

融资的政策启示。

一、拉美地区城市住房短缺概况

从历史根源看，1950～1990年期间，农

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以及首位城市人口

集中度过高，造成城市住房供给压力。与此同

时，与非正规就业紧密相连的城市贫困也造成

非正规住房的快速增长，而且家庭收入和资产

所有权的不平衡分配加剧了贫困化，进而影响

低收入者对住房的可负担性。因此，低收入住

房供给不足以及低收入者缺乏购买力，导致拉

美城市住房问题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美洲开发银行对住房短缺进行了数量型和

质量型的分类。数量型短缺是指需要一个新的

居所，而质量型短缺是指基础设施、建筑材料

较差，居住面积狭小以及所有权缺乏保障。根

据该行2011年的研究，1995～2006年拉美城市

家庭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数量型短缺从1995年

占家庭总数的8%下降至2006年的6%，质量型短

缺中的“基础设施”和“建筑材料及拥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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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也有所改善，前者从24%降至17%，后者从

12%降至8%。唯有“所有权缺乏保障”一项没

有得到改善。

尽管总体状况有所改观，拉美城市住房问

题却依然十分严重。2006年，大约有1/4的城

市住所（1870万家庭）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

约880万家庭居住在拥挤不堪或建筑材料低质

的住所中，1150万家庭缺乏住房所有权保障。

同年，大约有710万城市家庭与其他家庭共处

或居住在无法升级的房屋中，因而产生对新住

房的需求。a需要特别指出，无论从国家之间

横向比较，还是每个国家纵向比较，“缺乏所

有权保障”型住房短缺都十分突出。不仅拉美

国家之间这种类型短缺比例差距不大，而且

1995～2006年这10年间在每个国家该比例变化

也不显著。而土地所有权保障恰恰是低收入家

庭住房问题的核心要素，因为缺乏正规的土地

权利将限制他们进入住房融资市场，这足以说

明土地市场和产权市场发展的重要性。

此外，拉美住房租赁市场欠发达。根据

拉美经委会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统计，拉美城

市住房自有率较高。2000年前后阿根廷、巴西

和墨西哥的城市住房自有率分别为76%、75%

和73%，而3个国家城市住房租赁比重分别为

12%、16%和17%。这种“重购买轻租赁”的住

房市场也不利于解决低收入者住房保障问题。

二、低收入者住房融资面临的挑战

及政策措施

通常而言，发展中国家低收入者住房融资

面临如下四种挑战：第一，产权市场滞后不利

于住房金融体系快速发展；第二，信贷市场不

发达难以调动更大资源；第三，交易成本高、

资产和负债错配将贫困者拒之门外；第四，住

房和信贷信息系统不完善导致系统性风险增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支持低收入者住

房、基础设施和社区发展方面出现了大量金融

创新。大部分项目把储蓄、贷款和补贴结合起

来。从世界范围内看，解决住房融资的政策工

具通常包括强制储蓄项目、住房契约储蓄、特

殊住房基金、住房债券、住房银行、信托基金

等。各个工具特点不同，运作机制相异，效果

也有差异，关键是这些金融工具能否与当地实

际相结合。例如，1972年，墨西哥政府建立全

国劳动者住房基金（INFONAVIT）和国家公

务员社会保险住房基金（FOVISSSTE）。前者

向私人部门的城市劳动者提供低成本住房和融

资；后者向公共部门的城市公务员提供低成本

住房和融资。1995年，两者合计占全国抵押贷

款发放市场的份额达到63%。

政府在低收入者住房融资中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它影响土地市场和

对非正规定居点进行土地所有权规范化的可能

性。土地规范化以及将基础设施和服务延伸至

非法定居点会为贷款提供良好条件。第二，国

家颁布的关于土地使用、基础设施和建筑等的

诸多法律和规范及其实施方式，会影响住房和

土地价格以及可获得性，进而影响低收入群体

能否得到或建造合法的住房。第三，国家提供

a Eduardo Rojas, Nadine Medellin, “Housing Policy Mattersfor the PoorHousing Conditions in Latin Americaand the Caribbean, 1995-2006”, 

ID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IDB-WP-289, Dec. 2011,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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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服务或社会保护的项目能够减少成本或增

加收入，因此可以增加低收入家庭在住房开支

或为住房节省的费用。除上述政府作用的积极

影响外，同时也要避免政治精英操纵住房融资

项目的分配以满足其政治利益的负面影响。

三、墨西哥住房金融体系和中美洲

国家小额信贷项目

1．通过对墨西哥住房金融体系的考察，

不难看出，由“基金保障、无缝对接”构筑起

来的安全网充分体现出机构专业化和运作机

制化的特征。机构专业化是指INFONAVIT和

FOVISSSTE完全独立管理，都有各自的代表大

会、理事会、监督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相对

独立的专业化管理机构，并对机构的组成、职

责、工作规则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各自机构

从上到下集中统一管理，运行效率较高。

运作机制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

通过提取“账户公积金积累+公积金贷款+政

府补贴”的方式筹集购建房资金，以最终解决

住房问题。（2）各基金机构有自行确定存、

贷利率和自行发放贷款的自主权，独立性较

强。（3）充分保障低收入者的权益。根据物

价水平和通胀指数，结合贷款人的实际收入水

平执行差别化的贷款利率。收入越低，利率越

低，既有效减轻了低收入职工的还贷压力，

又体现了制度的公平性。（4）INFONAVIT和

FOVISSSTE都可以发行债券，保证了运行机构

长期的资金来源。充足的资金流动性保证，为

制度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基础。

2．自从1988年以来，瑞典国际开发署

（SIDA）向中美洲不同的机构和项目提供资

金。这些机构或项目包括哥斯达黎加的住房促

进基金会（FUPROVI）、洪都拉斯的城乡社会

住房发展基金会（FUNDEVI）、尼加拉瓜的地

方发展基金会（PRODEL）、萨尔瓦多的萨尔

瓦多一体化援助基金会（FUSAI）和危地马拉

的地方发展信托基金（FDLG）。它们的基础工

作是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信贷，用于改善或扩大

现有住房或者建造新房屋。截至2004年年末，

5个项目惠及中美洲地区主要城市中超过9万户

低收入家庭，即大约45万人改善了居住条件。

这一数字约占5个国家城市总人口的3%，约占

其城市总贫困人口的6%。a虽然相对于需求这

仅是一个小数目，但它表明如果能以适当的方

式融资，小投资也能对贫困者的居住条件产生

影响。

从中美洲小额信贷住房项目可以看出，

小额信贷具有创新性和灵活性：其一，贷款通

常是以非补贴利率贷出。在大多数项目中，这

些利率反映了正规部门抵押贷款市场利率，但

并不必然与之完全一致。其二，这些项目接受

家庭提供的范围广泛的各种抵押品和保障（特

别是抵押贷款，使用典当和联合贷款方式）。

这种在抵押品使用上的灵活性可以将低收入家

庭（家庭月收入在100～500美元）纳入项目，

即使他们还没有完全解决土地使用权问题。一

旦收回贷款，项目将把这些资源作为新贷款再

投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整个过程持续往

a Alfredo Stein, Social Inclusion through Housing Micro Lending: Lessons from Central America, Hous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HDM), 

Lund Universit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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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就能创造出各种周转和循环资金。

四、初步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低收入住房融资政策

可以带来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总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各

国政府逐渐改变政策思路，由公共财政直接向

低收入者（需求方）提供补助。供给方补贴的

缩减和需求方补贴的增加已成为许多国家社会

住房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针对低收入住

房而言，住房融资问题恰是需求方补贴所需关

注的重要方面。

第二，从解决拉美城市住房短缺的切入

点看，拉美地区应该坚持一种“渐进性改善住

房”途径和“租售并举”的方式。改善住房不

需要一次到位，而是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逐

步积累改善住房的条件。同时，促进拉美地

区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可增加低收入者的选择

范围。

第三，虽然拉美国家解决低收入住房融资

问题的政策工具各有不同，但坚持“公私共同

参与”和“住房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相连”的

“双管齐下”原则基本成为共识。市场是多层

次和多方位的。住房金融市场不仅要有直接提

供融资服务的一级市场，也要有分担一级市场

风险的二级市场，以解决住房贷款资金期限错

配和流动性问题。

第四，政府通常不是住房融资项目的主要

推动者，但是它仍然对低收入群体能否获得质

量好的住房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要避免政

治精英操纵住房融资项目的分配以满足其政治

利益的负面影响。

第五，墨西哥住房金融体系的经验表明，

要细分市场，有服务于不同目的和群体的产

品。解决低收入住房问题，关键是要与本国的

国情、低收入者需求等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

保障对象的住房支付能力千差万别，因此住房

保障的水平要区分层次性以体现其公平性。

第六，低收入住房融资市场需要土地市

场、资本市场等配套改革相支持。例如，土地

市场及产权市场发展是抵押贷款市场发展的充

分条件。同时，利率等金融政策的调整可以在

购房人收入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造成支付能力

发生较大变化，因此需要重视利率政策调整带

来的影响，同时避免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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